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

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5004.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证监公司字[2005]151号）各上市公司： 为了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4]3号）和《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国发[2005]34号），进一步完善上市

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与持续发展，现发布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已完成股权分置

改革的上市公司，可遵照本办法的要求实施股权激励，建立

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上市

公司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股权激励是指

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 上市公司以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实行股权激励

计划的，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上市公司实行的股权激

励计划，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得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实行股权激励计划

中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条 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和本办法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条 为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出具意见的专业机构，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保证所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